
 

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導師處理學生事件標準作業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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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通知學生輔導諮

商中心並上網頁查

詢處理流程 

通知 119、衛保組、

執勤教官、系主任、

導師及家長處理 

聯繫執勤教官、系主

任、導師、家長、諮

商中心及衛保組 

聯繫執勤教官 

（Tel:0932-969994） 

系主任、導師及家長 

 

緊急傷病事件 校園自傷/ 

精神疾病緊急事件 

一般學生事件 校園性侵害/ 

性騷擾事件 

學生事件 

NFU-SOP-03-03-99-3 

否 是 

1.119救護車 

2.總務處公務車 

3.計程車 

至醫院瞭解個案情

況，給予適當協助 

安排同學照護 

(或依個別狀況協同處理) 

詳細紀錄個案處理情況，並依嚴重程度報告主管及通知所屬單位 

衛保組 

（5119） 

➢ 提供同學及

家長相關醫

療諮詢 

➢ 協助申請平

安保險 

生輔組 

（5135） 

➢ 學生生活協

助 

教官室 

（5161） 

➢ 個案追蹤及

回報 

➢ 評估是否符

合申請急難

救助 

諮商中心 

（5152） 

➢ 安排個案持

續之中長期

心理諮商 

➢ 身亡時，提供

家長或同儕

哀傷輔導 

➢ 後續處理及

回報 

系所辦公室 

➢ 請班代協助安排同學

照顧 

➢ 慰問支持、課業輔導 

➢ 請系所主管協助請

假、補課事宜 

➢ 請協助重大傷患事件

中，家境清寒至就學

困難者 

申請急難救助 

判斷是否送醫 


